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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民政局

关于调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平原示范区、高新区、经开区、西工区社会事务局（科），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为全面推进全市民政系统依法行政工作领导，根据人事调整和职能调整情况，现调整我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郜建军

副组长：马若稚、李  杰、李东升、胡崇峰、申家星

汪新安、樊海林

成  员：郭日庆、胥  波、李自谦、薛庭琦、刘成其

王世香、黄新良、秦红松、胡解冰、王振录

赵云静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负责审定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负责审定推进依法行政的内部职责分工和工作制度；组织协调推进依法行政的有关工作；研究解决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监督检查依法行政的工作情况。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科，郭日庆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组织落实市民政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部署的各项工作；

(二)拟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拟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内部职责分工、工作制度和年度工作报告；

(四)总结、交流和推广依法行政工作经验；

(五)指导、协调、督促、考核本局各科(室)、局属各单位的依法行政工作；

(六)指导、监督、检查全市民政系统的依法行政工作；

(七)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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